个体工商户本市跨区迁移登记文件清单
材料一：个体工商户向迁入地登记机关申请迁移调档提交材料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个体工商户迁入(迁出)调档的申请书
	表格样式详见“表格下载”。

	2
	营业执照复印件
	


材料二：个体工商户迁入变更经营场所登记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个体工商户迁移登记注册通知函
	迁出地登记机关出具，文件样式详见“表格下载”。本市其他区域个体工商户迁入我区的，此件由迁出地登记机关随个体工商户登记档案一起移送至迁入地登记机关，无需申请人另行提交。

	2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
	由经营者签署

	3
	《委托代理人证明》
	由经营者签署，经营者本人申请的，此委托书可不填。详见《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

	4
	经营者的身份证复印件
	

	5
	经营场所证明
	填写《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承诺书》，表格样式详见“表格下载”。

	6
	信用承诺书
	表格样式详见“表格下载”

	7
	营业执照正、副本
	

	8
	迁入同时涉及其他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同时申请变更登记，按本指南中相应模块的文件清单提交相应的材料。
	


说明：

1、依照《个体工商户条例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个体工商户申请本市范围内跨区迁移变更经营场所登记适用本规范。

2、提交的申请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纸。提交材料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其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加盖公章或签字。

3、提交材料涉及签署的，未注明签署人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字。
